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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人性论的历时性发展 

— — 论 《修身》、《解蔽》、《不苟》的治心、养心说 

梁 涛 

[摘 要]荀子一生可分为居赵、游齐、退居兰陵三个阶段，其人性论思想也经历了一个 

发展变化的过程。而 《荀子》各篇也是在不同时期完成的，记录的是荀子不同时期的看法。 

根据内容的不同，荀子讨论人性论的文字可分为四组，其中 《修身》、《解蔽》、《不苟》为一 

组，它们虽不是完成于同一时期，但都是讨论养心、治心问题的，构成了苟子人性论的重要内 

容。其中 《解蔽》提出 “思仁”，《不苟》提出 “养心莫善于诚”，皆受到思孟之学的影响， 

说明荀子后期 自觉向思孟回归。但这种回归并非殊途同归，而是保持着高度的理论自觉的。荀 

子在吸收、借鉴思孟思想的同时，试图建构不同于思孟而更为完备的人性论，但这一工作并没 

有真正得以完成。尽管如此，荀子提出的理论问题仍应成为重新思考、检讨乃至重建儒家人性 

论时需要认真对待的重大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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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论是苟子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在这一问题上存在两种偏向：一是将苟子 

的人性论简单理解为 “性恶”，并以 “性恶”来认识、评价苟子的思想。二是否认 “性恶”与苟子的 

关系，试图对苟子的人性论作出重新理解和概括。之所以出现这两种情况，主要是因为 《苟子》各篇 

关于人性的看法存在一定的分歧和差异，而这与荀子的生平以及 《苟子》的成书有一定关系。据 《史 

记 ·孟轲苟卿列传》，萄子五十岁以前主要活动于赵国 J̈，是在赵文化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思想家。而赵 

所属的三晋乃法家的发源地，有尊崇法家思想的传统 (战国法家代表人物慎到即赵国人)，苟子长期生 

活于此，不能不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苟子 “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在齐滑王执政末期来到当时的学 

术文化中心齐国，在稷下学宫 “三为祭酒”。当时稷下主要流行的是黄老道家思想，《荀子》书中一些 

明显受到黄老思想影响的作品，可能就完成于这一时期。晚年他则退居兰陵， “春申君以为兰陵令”。 

兰陵当时虽属于楚国，但历史上则是鲁国的封地，故荀子晚年又受到鲁文化和楚文化的影响。因此，苟 

子与历史上大多数思想家一样，其思想也经历了一个形成、发展、完善的过程，其观点存在分歧、变化 

及前后不一致的地方是十分正常的。另外，《苟子》一书与 《论语》、《孟子》不同，《论语》《孟子》 

为记言体，是对孔子、孟子生前言行的记录，其成书分别是在孔子去世之后和孟子晚年，是由孔子弟 

子、孟子与其弟子编订的。而 《苟子》则主要为议论体，各篇往往是主题明确、内容相对完整的论文， 

$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明德学者支持计划 “新出土文献与早期儒学”(10XNJ028)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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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字显然不是在一个时期集中完成的，而是写作于不同时期；有些可能开始时只是作为单篇流传 

的，而在苟子去世后由其弟子搜集、编订成书。因此，讨论苟子的思想不能采取一种静态的、非此即彼 

的认识方法，而应有一种历史的眼光，即从动态的发展中去揭示其思想轨迹，进而把握荀子人性论的基 

本主张和特质，并对其思想发展变化的原因作出分析和说明。而要实现这一点，首先需对 《荀子》相 

关篇章的写作年代作出考订和说明。 

关于 《苟子》各篇的写作年代，已有学者作过考证，但在具体结论上存在一定分歧。̈2 就本文的讨 

论而言，我们将涉及人性问题的篇章根据年代分为四组。《富国》和 《荣辱》为一组，应完成于 “年五 

十始来游学于齐”之前，其特点是提出 “情性一知性”说，反映的是荀子前期的人性论主张。《礼论》、 

《正名》、《性恶》为一组，《王制》、《非相》为另一组，两组文献应该都完成于五十岁游齐之后，但在 

内容上各有侧重，《礼论》等篇提出 “性 一伪”说，《王制》、《非相》则提出 “情性一义／辨”说，二 

者均属于苟子中期的思想。《修身》、《解蔽》、《不苟》为另一组，该组文字可能不是完成于同一时期， 

而是时间跨度较长，但都讨论养心、治心问题，构成苟子人性论的一个重要面向。限于篇幅，本文主要 

讨论 《修身》、《解蔽》、《不苟》的治心、养心说，其余三组文献则另文讨论。 

一  “意志修”与 “知虑明” 

从内容来看，苟子的人性论经历了从 “情性 一知性”说到 “性 一伪”说，再到 “情性 一义／辨” 

说的发展过程。其中，苟子的情性论虽然也有变化，但相对稳定，其发展变化主要体现在对心的认识和 

理解之上。不过苟子的人性论虽然主要围绕 “心”展开，但仍有一问题尚待解释和说明，即 “心”虽 

然可知、能伪、有义、有辨，但现实中的人为何又有不同的表现，而有文武与桀纣、君子与小人的差别 

呢?这一问题其实在荀子讨论人性问题之初便已涉及了。如 《富国》就提到 “人伦并处，同求而异道， 

同欲而异知”的问题，“道”指态度和方法，“知”通智。人们有相同的欲求，但实现欲求的态度、方 

法和智慧则是不同的，所以 “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异也，知愚分”，由于选择、判断的不同，故有 

知、愚的差别。 《荣辱》虽然肯定君子、小人 “材性知能”是 “一”， “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 

“同”，但又认为 “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矣”。具体讲，“小人也者，疾为诞而欲人之信己也，疾为诈 

而欲人之亲己也”，而 “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己也，忠矣而亦欲人之亲己也”。可见，君子、小 

人的差别不在于 “知”、“能”，而在于态度和方法，一个坚持忠信，一个选择伪诈，尽管其目的都是 

“欲人之信己”、“亲己”。《大略》也说 “小人不诚于内而求之于外”，小人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内在的 

诚，不是以诚而是以伪诈来达到其目的。这样，苟子便论及人的现实表现中 “异道”、“异知”的问题。 

如果说 “异知”属于智性，可以从见闻的广博、浅陋加以解释和说明的话 ，那么 “异道”则显然是意 

志的问题，只能归于个人的选择。这样，意志的塑造、培养便成为苟子人性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苟子由于持情性、知性并重和 “性恶”、 “心善”说【3 ，故在向下堕失的 “性”和向上提升的 

“心”之间，“意志”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非相》日：“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形不胜 

心。心不胜术。”“术”即心术，指用心的态度和方法。“心不胜术”说明心并不必然趋向善，而是需要 

“术正而心顺之”，也就是 “心术善”才可以 “无害为君子也”。相反，若是 “心术恶，无害为小人 

也”。可见，决定人成为君子还是小人的，不只是心，还包括 “心术”。虽然荀子没有说明 “心术”的 

具体所指，但结合荀子的思想，“心术善”显然应该包括忠信或诚，而 “心术恶”则包括伪诈或不诚， 

“心术”的善与不善就是意志的抉择。故 “术不胜心”典型地反映了荀子之 “心”的特点：心需要术 

也就是意志的选择，才能保证其趋向善。又，《性恶》虽然肯定人 “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 

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但又认为现实往往并非如此，而是 “小人可以为君子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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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为君子，君子可以为小人而不肯为小人”。“可以”是可能性，“不肯”则是主观愿望、个人意志的选 

择。“小人、君子者，未尝不可以相为也，然而不相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 (《性恶》，本文引自 

《荀子》者只注篇名)“可以相为也”是说人既可以成为君子，也可以成为小人，具有选择的可能性。 

“不可使也”则说明这种选择是个人性的，是他人无法强迫的。故苟子除强调圣王、师法的作用外，还 

十分重视意志的塑造和培养，《劝学》提出 “无冥冥 (注：深远貌)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恬恬 (注： 

专心貌)之事者无赫赫之功”，《天论》则主张要 “志意修，德行厚，知虑明”，“志意修”就是 《王 

霸》的 “诚义乎志意”，即只有使 “志意”诚于义，才能做到 《儒效》所说的 “志忍私然后能公，行 

忍情性然后能修”。因此，与孟子一样，苟子的心也需要经过 “志意修”或 “诚义乎志意”才能保证其 

选择趋向善。但荀子的心乃道德智虑心，虽然能知、有义、有辨，却不像孟子的道德本心那样可以直接 

引发道德行为，而是首先需要向外学习、积累，进而 “化性起伪”、“积善成德”，因而存在着如何使 

“心之所可中理”与 “知道”的问题。前引 《天论》在 “志意修”后，又说到 “知虑明”。如果说 

“志意修”是 “诚意”的工夫的话，那么 “知虑明”就是 “正心”的方法了，即：使心明觉通达、解 

除蔽障，以 “中理”、“知道”。故苟子的特殊之处在于：不仅要求 “志意修”，还强调 “知虑明”，两 

者共同构成其治心、养心的内容。 

苟子关于治心、养心的内容散见于书中多篇，而主要集中在 《修身》、《解蔽》、《不苟》三篇之 

中。就这三篇而言，其写作可能不在同一个时期。其中 《修身》年代不可详考，可能是苟子前期在赵 

国时的作品，也可能完成于 “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之时。《解蔽》，学术界一般认为是苟子为稷下学 

宫祭酒时的作品。I4 从内容看，《修身》多道德说教而少理论思辨，主张以礼养心，尤其重视师法的作 

用，认为 “礼然而然，则是情安礼也；师云而云，则是知若师也”，似还没有受到思孟之学的影响，应 

该是其前期礼治思想的延续，故而一些表述也存在含混不明的地方。《解蔽》则受到稷下黄老道家和子 

思的影响，其 “治心之道”包含了以仁治心的思想，理论思维水平明显要高于 《修身》，故应晚于 《修 

身》。至于 《不苟》，则应是苟子晚年退居兰陵时的作品。故从 《修身》到 《不苟》，时间跨度较长， 

涉及荀子思想发展的不同时期。在内容上，以上三篇对治心、养心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存在着从以礼 

养心到以仁治心、再到以诚养心的变化，反映了苟子对这一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特别是 《不苟》篇， 

明显受到思孟之学的影响，从思想的发展来看，它应是萄子思想的 “突变”；从发展的逻辑来看，则可 

能是苟子思想的晚年定论。下面将根据时间的顺序对 《修身》等三篇的思想进行考察，以揭示苟子人 

性论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治心、养心。 

二 《修身》的 “治气养心之术” 

《修身》开篇提出：“见善，修然必以自存 (注：察)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 “修然”， 

喜悦貌；“愀然”，忧惧貌，均表示内心的意志、意念活动。见到善，则欣然必以自察；见到不善，则 

忧惧必以自省，这与孔子的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论语 -里仁》)意同。故所谓 “修 

身”就是喜好善而排斥不善，并将其落实在行动中。在这一过程中，意志的抉择尤为关键。君子往往 

能够 “隆师而亲友”，“好善无厌，受谏而能诫”，而 “小人反是，致乱而恶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 

之贤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兽而又恶人之贼己也”(《修身》)。故所谓君子、小人，实际是个人的选 

择和不同 “心术”的结果。该篇在谈 “修身”时也说到 “治气”，故其所谓善，实际内涵很广泛。“扁 

善之度，以治气养生则后彭祖；以修身自名则配尧、禹。” (《修身》)“扁”，通 “犏”；犏，古遍字。 

“扁善”，即全善，不仅指 “修身”，也包括养生，即健康长寿。但不论是 “治气养生”，还是 “修身自 

名”，都离不开礼。 “凡用血气、志意、知虑，由礼则治通，不由礼则勃乱提侵 (注：提慢，松弛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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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血气是 “治气”的对象，“志意”、“知虑”则是 “修身”也就是 “养心”的内容，它们都需要 

治之以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修身》提出了 “治气养心之术”： 

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知虑渐 (注：通 “潜”)深，则一 (注：通 

“抑”)之以易良；勇胆猛戾，则辅之以道顺。齐给便利，则节之以动止；狭隘褊小，则廓之 

以广大；卑湿、重迟、贪利，则抗 (注：通 “亢”)之以高志。庸众驽散，则劫之以师友；怠 

慢僳 (注：通 “操”，抛)弃，则熠 (注：同 “昭”)之以祸 灾；愚 (注：敦厚)款 (注： 

诚恳)端悫，则合之以礼乐，通之以思索。凡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莫要得师，莫神一 

好。夫是之谓治气养心之术也。 

对于此段文字，学者多有疑问，如蔡仁厚称：“苟子此段 ‘治气养心之术’，实偏重于 ‘治气 ’，而 

‘养心’之意，则并无积极之说明。” 不过苟子既然 “治气”与 “养心”并称，则其论述应该包括这两 

项。而 “治气”乃针对血气，“养心”如前面所言，又包括 “志意”和 “知虑”，故 “治气养心之术”实 

际是从血气、知虑、意志三项来立论的。其中，“血气刚强”是说血气若刚强，则需要调之以柔和；“知虑 

渐深”是说若知虑过深，则需要以坦率良善来纠正之；“勇胆猛戾”指若意志的活动过于勇敢凶猛，则需 

以道义、和顺来辅助之。同样，“齐给便利”是指血气的表现敏捷轻快、急促毛躁，则要以稳重节制之； 

“狭隘褊小”是指知虑表现为眼界狭小，则应以广博的见闻开阔之；“卑湿、重迟、贪利”是指意志卑下、 

迟缓而又贪利，则应以高尚的志向激励之。“庸众驽散”，指材智平庸低下，可从血气或气质来解释，这要 

靠师友来改造之；“怠慢傈弃”，指轻慢而自暴自弃，是知虑不够、目光短浅的表现，要以灾祸告示之； 

“愚款端悫”，指敦厚朴实、正直诚恳，是意志过于拘谨的表现，要以礼乐调和之，思索开导之。故上面的 

文字是有迹可循的，可以从血气、知虑、意志三个方面加以理解。只不过上面的论述多经验罗列，少理论 

概括，一些举例也有含混不清、容易引起争议的地方，故难免引人质疑。另外，上文 “凡治气养心之术， 

莫径由礼”一句，也颇有令人费解的地方。如果说血气需要礼的节制尚可以讲得通的话，那么，对于知 

虑、意志也需要治之以礼，则多少不够恰当。从其所举之例看，“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就很难归于 

礼，故 “莫径由礼”之 “礼”实际应该理解为 “中”，即当血气、知虑、意志出现偏差而滑向某一面 

时，便需要从另一面予以调整，避免过与不及。苟子重视礼，视礼为客观、恰当的标准，认为 “礼者， 

表也”(《天论》)，甚至直接称礼为 “中”，“曷谓中?日：礼义是也” (《儒效》)，故用礼以损有余而 

益不足、治气养心以归于正。对于 “莫径由礼”似应这样去理解才可。 《修身》的 “治气养心之术” 

还包括 “莫径由礼，莫要得师，莫神一好”三项，而 “莫径由礼”上面已述，“莫要得师”容易理解 ， 

“莫神一好”的 “一好”指专一所好，但这与以礼持中、“叩其两端”不相应。或谓 “莫径由礼，莫要 

得师，莫神一好”乃分别对应于血气、知虑、意志而言，但这与上文无法对应。故 《修身》的这段文 

字实有不精熟、不完善的地方，因为它是将 “治气”的方法推及到 “养心”上。从苟子的思想体系看， 

其 “养心”一是要提升意志，以保证 “心术”善而不是恶；二是要解除认知的蔽障，使心知 “道”并 

认可 “道”。前者是 “志意修”，后者是 “知虑明”，如此其 “养心”说始成立。《修身》论 “治气养 

心之术”尚未涉及此，故至少是不够明确的。相较而言，下面的文字更值得重视： 

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传日：“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 

此之谓矣。身劳而心安，为之；利少而义多，为之。事乱君而通，不如事穷君而顺焉。故良农 

不为水旱不耕，良贾不为折阅 (注：亏损)不市，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 

“志意修”即推崇仁以确立志向，下文的 “君子贫穷而志广，隆仁也”(《修身》)即是此意，如此 

则可以 “骄富贵”；“道义重”即以道义为重，实际是意志的选择，如此则可以 “轻王公”；“内省”应 

是反省内心的仁或道义，如此则可以轻外物，《正名》的 “志轻理而不重物者，无之有也”，与此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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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在内在的仁、道义与外在的权势、利益之间，实际存在不同的选择，君子往往选择前者，而小人则选 

择后者，故说 “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 “役物”就是 《正名》的 “重己役物”， “役于物”就是 

“以己为物役”。故君子体现了人的意志自由，具有道德 自主性，能够 “役物”、“以公义胜私欲”，即 

使贫穷也不 “怠乎道”；小人则放弃了人的意志自由，不具有自主性，只能 “役于物”，被外物所控制。 

而君子和小人的这种差别乃是其个人选择和修养的结果，因此，此段文字实反映了苟子的 “养心”之 

术，只不过它仅谈到 “志意修”，而没有涉及 “知虑明”。 

三 《解蔽》的 “治心之道” 

与 《修身》不同，《解蔽》言心而不言气，重视心的作用，认为 “心不使焉，则白黑在前而目不 

见，雷鼓在侧而耳不闻，况于使者乎!”心不发挥作用，则不能正常认识外物，更何况被错误的观念支 

配呢?因此，首先要解除对心的蒙蔽 ，使心认识道。其实现实中那些 “乱国之君，乱家之人，此其诚 

心莫不求正而以自为也”，他们的本意不是不想找到正确的治国之道，但由于 “妒 (注：或谓当为 

‘误’)缪于道而人诱其所迨 (注：通 ‘怠’)也”，结果只能是 “蔽于一曲而失正求也哉”(《解蔽》)。 

可见，即使有好的愿望，但如果不认识道，也达不到治国的效果。“故心不可以不知道。心不知道，则 

不可道而可非道。”(《解蔽》)从认识的角度看，“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世界是 

复杂的，存在着欲恶、始终、远近、博浅、古今的差别，而人们往往只从 自己喜好或熟悉的角度看问 

题，这样偏于一端便会产生各种蔽。圣人看到认识的局限、蔽塞的祸患，便排除认识的局限，不从某一 

个角度看问题，而是全面考虑事物的整体，并在其中设立标准，这个标准就是 “道”。“故治之要在于 

知道。人何以知道?日：心。心何以知?日：虚壹而静。”(《解蔽》)荀子的 “虚壹而静”既指心的功 

能，也指 “治心”的方法。在荀子看来，心虽然能虑、能择，但其所选择的不一定合于道，还需要通 

过 “治心”的方法，排除成见、专注如一、保持平静以 “知虑明”，使心合于道。《解蔽》称： 

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诏而万物成。处一危之，其荣满侧；养一之微．荣矣而未知。 

故 《道经》日：“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故人心譬如盘水． 

正错而勿动，则湛浊在下而清明在上，则足以见须眉而察理矣。微风过之，湛浊动乎下，清明 

乱于上，则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故导之以理，养之以清，物莫之倾，则足以定 

是非，决嫌疑矣。 

“处一危之”的 “处”，意为处在，是遵循的意思 ；“一”，指 “壹于道”，也就是专一于道；“危”， 

戒惧；“之”，代词，指外物的干扰与影响。“养一之微”的 “之”，训为至，《玉篇 ·之部》云 “之，至 

也”；“微”，精微 。“处一”是努力遵循于 “道”的阶段，故需戒惧；“养一”是已与 “道”融合为一 

的阶段，故日精微。李涤生说：“ ‘人心’，谓常人认识心。此心易蔽，惟专一于道，时加戒惧，则不蔽。 

‘道心’，谓化于道之道德心。由戒惧其心，道心日长，至于涵养纯熟，认识精微，而化于道，即为道德 

心。此言：由人心之戒惧，可至道心之精微。” 故以上所引文字仍主要是从心知 “道”的角度来立论 

的，属于 “虚壹而静”的范畴，而 “其荣满侧”一句表明，苟子对人心之戒惧实持肯定的态度，认为 

是心知 “道”的必要环节。人心之所以戒惧，是因为 “人心譬如盘水”，一旦受外物的影响，就难以 

“定是非，决嫌疑”，故需要 “导之以理，养之以清”。另外，一心不可二用，“自古及今，未尝有两而 

能精者也”，“好义者众矣，而舜独传者，壹也”，故需要保持心的专注如一，如此方可知道。 

需要说明的是，《解蔽》的 “虚壹而静”只是 “知道”的方法，是需要以 “求道”为条件的，故 

说 “未得道而求道者，谓之虚壹而静”。 “谓之”，告之。故只有对未得道而想要求道者，方可告知以 

“虚壹而静”。同样，也只有那些想要求道者方可通过 “虚壹而静”而知 “道”。至于 “求道”、“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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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意志的抉择，是 “虚壹而静”的前提，而不是其结果。徐复观先生将荀子知 “道”的过程概括为： 

求 “道”一心 “虚壹而静”一心知 “道”一 “微”_9 J，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故在苟子那里，既有 “虚 

壹而静”的方法，也有 “求道”的工夫；前者是 “知虑明”，是知的方法，后者是 “志意修”，是志的 

工夫，两者结合，心方可知 “道”，并达至精微的境界。对于意志的塑造和培养， 《解蔽》也称之为 

“治心之道”： 

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日觚，其为人也，善射以好恩。耳目之欲接则败其思，蚊虻之声闻 

则挫其精，是以辟耳 目之欲，而远蚊虻之声，闲居静思则通。思仁若是，可谓微乎?孟子恶败 

而出妻，可谓能自强矣，[未及思也]；有子恶卧而焯掌，可谓能 自忍矣，未及好也。辟耳 目 

之欲，而远蚊虻之声，̈ 可谓危矣，未可谓微也。夫微者，至人也。至人也，何强，何忍，何 

危?故浊明外景，清明内景。圣人纵其欲，兼 (注：尽)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强，何 

忍，何危?故仁者之行道也，无为也；圣人之行道也，无强也。仁者之思也恭，圣人之思也 

乐。此治心之道也。 

“角及”应是 “假”的通假，暗指子思子；“善射”的 “射”指射覆，是古代一种近于占 卜的游戏， 

即在器具下覆盖一物，让人猜测；“以”，而，表并列关系；“好思”的 “思”，从下文看，应是指 “思 

仁”。据楚简 《五行》，子思重视 “思”，其论 “思”有神秘体悟的特征，如 “仁之思也清，清则察， 

察则安”等，故与射覆联系在一起。以上文字实际是以孟子、有子、子思为例，说明立志、求道的方 

法。孟子担心败德而休妻，可以称得上是 “自强”，但还没有反省到内心的仁——这当然是就孟子早年 

的经历而言。有子担心昼寝而以火灼掌，可以称得上是 “自忍”，但还不能说是发自内心的喜好。子思 

喜好反省内心的仁，有一套 “思仁”的方法，但必须 “辟耳 目之欲”、“远蚊虻之声”，故可称得上是 

“危”，但还没有达到精微的境界。真正达到精微的是至人，他们无需自强、自忍、自危，却能从其欲、 

尽其情、符合理、以理制情。“制焉者理矣”的 “焉”是代词，指欲和情。故 “纵其欲”三句实际是 

说发乎情、止乎礼、从心所欲、从容中道。以上文字有几点值得重视：首先，不论是孟子的自强、有子 

的自忍，还是子思的 “辟耳 目之欲”，都是为了立志、求道，是意志的塑造和培养，与前面的 “虚壹而 

静”有所不同，两者属于不同的工夫和方法。其次，苟子认为立志、求道的关键是 “思仁”，孟子出 

妻、有子灼掌虽然难能可贵，但还不是从 “思仁”出发，不是发 自内心的自觉和喜好，故要逊于子思。 

而子思虽然喜好 “思仁”，但还需要借助外在的手段，如 “辟耳目之欲”等，即只有在 “闲居静思” 

时才可以达到，所以同样没有达至精微的境界。真正代表荀子理想的是至人，他们不借助外在手段，只 

向内用心，就能从容中道。这里 “浊明外景，清明内景”两旬十分关键，有助于理解苟子的思想内涵。 

《大戴礼记 ·曾子天圆》日：“明者吐气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气者也，是故内景，故火、日外景， 

而金、水内景。”“吐气”，指发光于外；“含气”，指反光于内；“景”，同 “影”。火、日发光，照事物 

形影于外；金、水所成之镜反光，照事物形影于内。苟子用 “外景”表示用 tl,于外，考察外物；用 

“内景”表示用心于内，反求诸己。前者是 “浊明”，是内暗外明、表面的明；后者是 “清明”，是内 

外透彻光明、真正的明。苟子的 “浊明外景”应是指孟子、有子、子思 自强、自忍、自危的工夫，而 

“清明内景”应是指至人 “思仁”的方法，它超越了强、忍、危，不再需要外在的激励或手段，而能真 

正达到精微的境界。故荀子也将至人与仁者、圣人并称，在他看来，他们实际都是同一类人，即都是做 

到 “思仁”的人。不仅如此，荀子还称 “仁者之行道也，无为也”，认为只要做到 “思仁”就可以从 

容中道，这里的道当然是就礼义而言，指礼义之道。因此，只要 “思仁”、掌握了仁，就可以实践礼、 

从容中道，这实际上突出了仁的地位和作用，较之苟子以往的思想无疑有很大的不同，反映了苟子思想 

的发展和变化。至于仁与心是什么关系?仁是否可归于性?这类问题虽然已蕴含其中，但 《解蔽》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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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给出明确的讨论和说明。 

《解蔽》应是荀子在稷下学宫晚期的作品，其内容明显受到各家学术思想的影响。其中 “虚壹而 

静”受到稷下黄老道家的影响，其对虚、壹、静的理解和论述在 《管子》、黄老帛书中都可以找到相应 

的表达。_1̈其对 “思仁”的强调则受到子思的影响，而 “仁者之思”、“圣人之思”的表达类似于 《五 

行》篇的 “仁之思”、“圣之思”。其将仁内在化、诉诸神秘内心体验的思想，与他之前经验化的思想特 

征明显不同，表现出政治化仁学向心性化仁学的转变。其对子思、孟子的评价虽然有所保留，但与 

《非十二子》篇直斥 “子思、孟轲之罪”的态度存在明显反差。《非十二子》为荀子前期或 “始来游学 

于齐”时的作品，《解蔽》则完成于游齐的晚期，这说明苟子晚年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之前对思孟之学的 

态度，不再视为敌人，而是有意地借鉴、吸收，并对自己以往的思想进行调整。苟子晚年出现这种思想 

变化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其关注意志的塑造、培养以及道德主体性的确立密切相关的。 

四 《不苟》的 “养心莫善于诚” 

《解蔽》之后的 《不苟》也受到思孟之学的影响，不过 《解蔽》的 “治心”强调的是仁，而 《不 

苟》的 “养心”突出的是诚。《不苟》开篇提出 “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 

当之为贵”，所谓 “当”指 “礼义之中也”，也就是符合礼义或道。在这一问题上，君子、小人正相反。 

“君子，小人之反也。君子大心则敬天而道，小心则畏义而节；知则明通而类，愚则端悫而法；⋯⋯小 

人则不然，大心则慢而暴 ，小心则淫而倾；知则攫盗而渐，愚则毒贼而乱。”“大心”，心志广大；“小 

心”，心志狭小，两者属于意志的活动，与属于知能的智、愚相对。志向可大可小，知能可智可愚，这 

些都是中性的，故君子与小人的差别，不在于意志、智能本身，而在于 “心术”的善恶，即是否志于 

善和遵循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苟》提出了 “以诚养心”说：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惟仁之为守，惟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形，形则 

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变化代兴，谓之天德。天不言而人推 

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诚者也。君子至德，嘿 

(注：同 “默”)然而喻，未施而亲，不怒而威。夫此顺命，以慎其独者也。善之为道者，不 

诚则不独，不独则不形，不形则虽作于心，见于色，出于言，民犹若未从也，虽从必疑。天地 

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 ；君上 

为尊矣，不诚则卑。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 (注：则)其类至， 

操之则得之，舍之则失之。操而得之则轻，轻则独行，独行而不舍则济矣。济而材尽，长迁而 

不反其初则化矣。 

诚如牟宗三所言，“此段言诚，颇类 《中庸》《孟子》。此为苟子书中最特别之一段”El2]。而如何理 

解此段文字，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蔡仁厚说：“上文通过 ‘诚’而言 ‘心’，实与荀子之思想不 

甚一致。与苟子思想一致的养心之道，当从 《解蔽》篇所谓 ‘虚、壹、静’的工夫上说。⋯⋯有了虚 

壹静的大清明之心，以之通观万物则可以知其情，以之参稽动乱则可以通其度，以之经纬天地则可以裁 

制万物，使之各得其宜，各尽其用。”ll 此说忽略了苟子的 “养心”实际包括 “知虑明”和 “意志修” 

两个方面，而仅以前者为 “养心”的内容。其实 《不苟》的 “以诚养心”，“其重点在于 ‘心’和 ‘志 

意’的持守。‘诚’指一种 ‘真实’的心灵状态⋯⋯这种 ‘真实’指的是 ‘心’真实地接纳 ‘道’为 

一 贯的指导原则，并奉行持守其实质内容 ‘仁义’，因此能在 ‘志意’上固守 ‘仁义’，并在 ‘身行’ 

方面实践 ‘仁义’，从而做到表里如一、内外贯通”_l 。故 《不苟》的 “以诚养心”并非与 《苟子》 

其他各篇的思想完全相悖，而是可以在 《修身》的 “治气养心之术”、《解蔽》的 “治心之道”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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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联系的，是对两者的进一步发展，只不过苟子专门提出 “诚”而已。而 “诚”也就是 《中庸》 

《孟子》中的 “诚”，这说明 《不苟》与 《解蔽》一样，也受到思孟之学的影响，反映的是苟子思想晚 

年的发展和变化。《不苟》上引文字在 《苟子》三十二篇中之所以备受争议，正可以从这一点去理解。 

而上引文字中论 “以诚养心”一段颇近于 《中庸》第23章：“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 

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但 《中庸》说 “致曲”，而 《不苟》 

说 “养心”，这是两者最大的不同。“致曲”，“致”，推致；“曲”，郑玄注为 “犹小小之事”，孔疏为 

“犹细小之事”_l ，故 “致曲”与 “尽性”相对 ，它不是感通万物之性而与天地参，而是将诚运用到具 

体事物中，通过 “形”、“著”、“明”、“动”、“变”、“化”的过程，发用为道德行为，产生道德感化， 

实际反映的是诚由内而外，自主、自发的实践活动。而 《不苟》的 “养心”，则主要体现在意志对仁义 

的持守和践行上，故说 “诚心守仁则形”、“诚心行义则理”。“守仁”近于 《解蔽》的 “思仁”，仁之 

所以需要守，是因为仁虽然是内在的，但还需要经过心的自觉，否则会流失、遗忘，所谓 “操存舍亡” 

是也。“行义”的 “义”，不是 《王制》的人 “且有义”这种虽然是人生而具有的，但没有具体内容的 

正义感。在荀子的思想中，可行之义，是社会中的义，是 “义外”之 “义”，而非 “义内”之 “义”。 

故 《不苟》虽然受到 《中庸》的影响，但对其内容不是简单接受，而是作了一定调整、变化，不仅将 

“致曲”变为 “养心”，还在诚的实践过程中加入了仁、义概念，提出 “唯仁之谓守，唯义之为行”。 

《中庸》虽然没出现心字，但其诚乃道德主体，接近于道德本心，由诚出发可以由内而外地表现为自主 

的道德行为，用孟子的话说就是 “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 ·离娄下》)。而 《不苟》的诚，只 

是养心的工夫和手段，其本身不具有道德创造力，不能直接由内而外发用为道德行为，而是要 “惟仁 

之为守，惟义之为行”，需要经过 “守仁”、“行义”的环节，“诚心守仁则形”、“诚心行义则理”。 

“形”，朱熹日：“积中而发外”_l 。但 《中庸》的 “诚则形”是诚积中而发外，而 《不苟》“守仁则 

形”则是仁显现于外，诚只是起到 “守仁”的作用。 “理”，条理；根据义而行 ，则有秩序、条理。 

故 《不苟》 的诚是 “行仁义也”，而不是 “由仁义行”，是实践的外在道德规范，而不是道德主体的 

自我发用、自我决断。试以一图式作比较： 

《中庸》：诚一形一著一明一动一变一化。 

《不苟》：诚一守仁一形一神一化； 

诚一行义一理一 明一 变。 

《中庸》由 “诚”到 “化”，一贯而达；《不苟》则分别经 “守仁”以达 “化”，经 “行义”以至 

“变”，故是仁、义对举，仁是内，义是外，严格说来其思想更接近 “仁内义外”。 “守仁”可达至 

“化”，即感化； “行义”可产生 “变”，即改变。改变易于感化，感化可使变化，仁、义之功交替作 

用，便如天地之运行、四时之有序，故可称为天德。而天地之所以合德，乃因为这都是诚的体现。故天 

不言高而人推其高，地不言厚而人推其厚，四时不言时而人预知其季节。“夫此有常，以至其诚者也”， 

“夫”，代词，指天地、四时； “此”，如此；“有常”，即 《苟子 ·天论》的 “天行有常”。不过 《天 

论》是从 自然义言有常，天是 自然之天，天行即天道，指 自然规则。而 《不苟》则从道德义言有常， 

认为天地、四时有常，正是其至诚的表现，此天是道德之天，与 《天论》的自然之天有所不同。 《天 

论》主要受到黄老道家的影响，而 《不苟》则吸收了思、孟的思想。天地以诚成其序，人以诚成其治， 

故君子默然不语就能使民众领会，不施恩惠就能使民众亲近，不用发怒也能使民众感到威严。“夫此顺 

命，以慎其独者也”。“夫”，代词，这里指民众；“顺命”，顺君子之命；“慎其独”， “慎”，诚也， 

“独”，指内在的意志、意念 ，故 “慎独”即 “诚其意”Ⅲ1 ]，这里指诚心 “守仁”、“行义”。民众之所 

以听命，是因为君子真诚地 “守仁”、“行义”，做到了 “慎独”。“善之为道也”，“善”指仁、义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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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诚则不独”，“独”，动词，训为内。善或者仁、义作为原则，没有诚便不会内在于心，不内在于心 

则不会表现于外，即使起于心意、现于颜色、出于言语，民众也不会信服，即令服从也会存疑。此即 

“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 

“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 

苟子在 《非十二子》篇中对子思、孟子严加指责，斥之为 “略法先王而不知统”，而在 《不苟》 

篇中却主动吸收子思、孟子论诚的思想，这个变化耐人寻味，应该反映的是苟子思想的发展和变化。至 

于 《非十二子》与 《不苟》时间的先后，学界则有不同的看法，廖名春主张 《不苟》应早于 《非十二 

子》，为苟子前期作品 ；而张涅则持相反看法，认为 《非十二子》为苟子前期作品，而 《不苟》为 

晚期作品。其理由是：(1)《非十二子》篇首句称 “假今 (引者注：犹言 ‘当今’)之世”，显示出此 

篇写作时 “十二子”应在世，至少仍有很大影响。苟子 “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前，魏牟、陈仲、宋 

钶、慎到、田骈、惠施、孟轲都健在。即使过世，影响也尚在，其批判有针对性。而到了苟子晚年，法 

家起，十二子熄，已无批判的迫切需要了。(2)苟子早期热衷于社会政治，到稷下后才成为传经大师。 

在战国初，传经之事以子夏的贡献最大，但 《非十二子》却斥责 “子夏氏之贱儒”，而在苟子后学所记 

的 《大略》篇中，却有对子夏的颂扬之语，这应该是荀子从早期到晚期思想变化的痕迹。(3)苟子在 

稷下综合融通各家学说，建立起以礼治为中心的思想体系。离开稷下到楚地兰陵后，思想有注重心性之 

学的倾向。兰陵曾为鲁国 “次室邑”，苟子在兰陵备受尊敬，可推知其后期思想与鲁学有相合之处。 

(4)《大略》篇多有与强调外在礼治思想不合而与思孟之学相近的内容，如 “王者先仁而后礼”、“礼 

以顺人心为本”、“小人不诚于内而求之外”等。另外 ，“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 

富之也”，基本同于 《孟子 ·梁惠王上》的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 

之立君，以为民也”，显然承之于子思的 “忠臣”观和孟子的 “民贵君轻”说，而与苟子前期的 “隆 

君师”观点有明显差异。《大略》从正面记录孟子的事迹，也说明苟子后期对孟学的态度已发生转变。 

因此张说是，当从之。̈ 可作补充的是，《不苟》与荀子前期作品 《富国》、《荣辱》的内容明显不同， 

而与在稷下学宫晚期的 《解蔽》篇有一致的地方，都受到思孟之学的影响。这也说明 《不苟》不可能 

为苟子前期的作品，而应完成于苟子晚年，代表了苟子的 “晚年定论”。 

由 《不苟》的晚年定论可知，荀子后期出现向思孟之学的回归，不再视后者与自己为水火，而是 

自觉吸收其思想为己所用，这一变化在荀子人性论的历时l生发展中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一定程 

度上突破了情性、知性的二重结构，开始向情性、知性、仁性的三重结构发展。继 《解蔽》的 “思仁” 

之后，《不苟》提出 “守仁”，在情性和知性之外，强调了仁在道德实践中的地位与作用。而不论是 

“思仁”，还是 “守仁”，都是 “意志修”，是对意志的塑造和培养，属于治心、养心的内容。不过对于 

仁是否属于性，仁与一tl,又是什么关系，苟子尚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明。另外，《不苟》提出 “诚心守仁”， 

而诚又是 “君子之所守”，难免叠床架屋，理论上有粗糙、不成熟的地方。其次，从苟子思想的发展 

看，其对人性问题的思考主要还是面对 “仁与礼的关系”这一儒学基本问题的。孔子提出仁，以说明 

内在主体和价值原则，又重视礼，视礼为文明的因循和积累。孔子一方面以仁释礼，以仁的价值重新审 

视礼，认为 “人而不仁，如礼何?” (《论语 ·八佾》)，另一方面又希望通过礼来实现与成就仁，主张 

“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论语 ·颜渊》)。但孔子还没有从人性的角度对仁、 

礼关系作出明确说明，故孔子思想中虽然蕴含着情性、知性、仁性的三分结构，但还缺乏理论的自觉。 

孔子之后，郭店竹简 《性自命出》提出 “道始于情”、“礼作于情”[20]，即以情释礼，此礼主要是礼节、 

礼仪之礼。孟子则以仁释礼，提出 “辞让之心，礼之端也”(《孟子 ·公孙丑上》)，“恭敬之心，礼也” 

(《孟子 ·告子上》)，但这样一来，礼便被归于心，而所推出的只是礼貌之礼 ，礼的内涵较之孔子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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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萎缩了。到了苟子，则以情性说明礼义所以产生的根源，以知性为礼义得以产生的条件，以仁为礼 

义的内在原则、以仁性为实践礼义的必要保证，从而实现了以情性 (欲性)、知性、仁性来释礼，其礼 

则是制度之礼、礼义之礼，但是这一工作尚没有真正完成。最后，荀子吸收思孟的诚 ，当然是想通过 

“以诚养心”来确立道德主体，赋予心一定的道德自主性，以修正其前期思想过分重视师法、圣王的倾 

向，但在对诚的理解上他又与思孟尤其是孟子有所不同。在苟子那里，诚与心不是合二为一的，它不直 

接成为内在道德主体、引发道德行为，而只是养心的手段和方法，即 “以诚养心”来使心持善、知善、 

行善。故荀子晚年的向思孟回归，并非殊途同归，而是保持着高度的理论自觉的。苟子在吸收、借鉴思 

孟思想的同时，试图建构不同于思孟而更为完备的人性论，只是这一工作并没有真正得以完成。从这一 

点讲，苟子的晚年定论其实也是未定之论，而这一未定之论，应成为重新思考、检讨乃至重建儒家人性 

论时认真对待的重大理论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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